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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解除公司城镇天然气供气实施指定企

业接管经营有关事宜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峻岭能源”或者“公司”）此前在

荣昌区政府相关部门指定下，与接管企业重庆市荣昌区千久天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千久公司”）签订了《接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千久公司接管

公司在荣昌地区的燃气业务，因约定的接管期限即将到期，公司拟将荣昌地区燃

气业务收回经营，并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与千久公司签订了《解除接管收回经

营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披露的公告《关于荣昌地区燃气业务解除接管、收回经营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30）。 

经向荣昌区人民政府申请，政府同意解除接管经营，并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向公司及相关主体发出《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解除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城镇天然气供气实施指定企业接管经营有关事宜的通知》（荣昌府发

[2021]21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通知》主要内容 

1、同意峻岭能源接回燃气经营业务，接回后必须保障天然气气源，合法合

规文明经营，确保峻岭能源荣昌供区内城镇天然气供用安全。 

2、峻岭能源与重庆市荣昌区千久天然气有限公司必须对接管期间业务和经

费进行清理、核算，经双方达成一致后，双方签订接回协议，按照协议议定事项，

处理好有关事宜，办理移交手续，结清相关费用。 

3、峻岭能源接回经营业务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如再次出现影响供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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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区政府将收回公司城镇天然气特许经营权，注销公司燃气经营许可证。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荣昌地区城镇燃气业务收回经营后，公司将妥善经营，确保不再出现影

响供用气的情况，力争创造相应业务收入，改善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四、备查文件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解除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城镇天然气

供气实施指定企业接管经营有关事宜的通知》荣昌府[202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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